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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宁疗护精神支持服务规范
[bookmark: _Toc17233325][bookmark: _Toc17233333][bookmark: _Toc24884211][bookmark: _Toc24884218][bookmark: _Toc26648465][bookmark: _Toc26718930][bookmark: _Toc26986530][bookmark: _Toc26986771]范围
[bookmark: _Toc17233326][bookmark: _Toc17233334][bookmark: _Toc24884212][bookmark: _Toc24884219][bookmark: _Toc26648466]本文件规定了安宁疗护精神支持的总体原则、基本要求、服务对象、服务流程、服务内容与要求和服务评价与改进。 
本文件适用于开展安宁疗护精神支持的医疗机构或医养结合机构。
[bookmark: _Toc26718931][bookmark: _Toc26986531][bookmark: _Toc26986772][bookmark: _GoBack]规范性引用文件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术语和定义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    安宁疗护（Hospice care）
以疾病终末期患者及其家属为中心，以多学科协作模式进行实践，为患者在临终前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，提供身体、心理、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，以提高患者生命质量，帮助患者舒适、安详、有尊严离世，以及减轻家属心理哀伤的一种专业服务。

    精神支持（Moral support）
恰当应用沟通技巧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，引导患者面对和接受疾病状况，帮助患者应对情绪反应，鼓励患者和家属参与，尊重患者的意愿做出决策，让其保持乐观顺应的态度度过生命终期，从而舒适、安详、有尊严离世。
总体原则
遵循尊重、有利、不伤害、公平公正的医学伦理原则。
遵循患者及其家属自愿原则。
基本要求
提供服务的机构在床位、科室设置、人员、建筑、设备等方面应符合《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机构的管理与质量控制应符合《安宁疗护中心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的规定。
服务对象
安宁疗护精神支持的服务对象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经医疗机构执业医师明确诊断为疾病终末期，经评估患者生存期在6个月以内或出现疾病终末期症状，且拒绝接受进一步诊疗或仅接受缓和医疗；
有安宁疗护服务需求和意愿，患者和其家属同意接受服务约定或协议。
服务流程
登记
应由患者或其家属提出申请，或由医护人员建议，经医师、患者及家属协商后确定服务机构与方式，并完成预约登记。
识别
应依据病史及收治条件，采用KPS量表（见附录A）（得分不大于50分）和PPS量表（见附录B）结合临床表现进行功能状态与预期生存期评估。
收治
应综合评估患者及家属的需求、家庭环境、经济状况等因素，确定安宁疗护服务形式。
机构应在收治时向患者或其家属发放告知书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。
评估
评估应由执业医师与注册护师共同完成，内容包括病情（生存期）、疼痛、心理与社会需求、社会支持等。
应通过感官观察、交谈、体格检查、病例查阅及使用相关评估量表等方法进行评估。
入住患者应在入院后完成入院评估、身体评估并制定诊疗计划，治疗期间应进行动态评估，包括生存期、心理与社会需求变化，必要时开展疼痛与心理痛苦（DT）评估。
照护
应根据诊疗与护理计划，提供心理支持、生命教育、哀伤辅导等服务。
应根据病情进展及患者家属需求，在充分告知后实施机构内或机构间转介。
服务内容和要求
心理支持
应评估患者心理痛苦、焦虑、抑郁等情况，优先缓解疼痛与失眠等未控制的症状。
应通过注意力转移、情绪疏导、音乐疗法、放松技术、芳香疗法等方法提供心理支持。
应及时观察患者的语言、行为，必要时提供心理危机干预，必要时转介精神科或引入心理咨询师。
生命教育
应评估患者的性别、年龄、受教育程度、疾病状况、应对能力、家庭关系等影响死亡态度的因素，尊重其知情权，引导其面对和接受当前疾病状况。
应帮助患者认识死亡，解答对死亡的顾虑，引导回顾人生，肯定生命意义。
应鼓励患者设定可行目标，协助完成心愿，鼓励家属陪伴与情感表达。
哀伤辅导
应评估患者家属心理状态、意识情况、理解能力、表达能力和支持系统。
应根据患者家庭的需求、生前风险评估和死亡情况制定初步哀伤辅导计划，在患者死亡后3至6周评估需求并调整，6个月后再次评估。
应基于患者的家庭文化和精神信仰、价值观，提供丧亲服务、悲伤咨询、信息支持、精神支持和同伴支持等。
宜提供实际帮助鼓励其回归正常生活。
服务评级和改进
应设置意见箱、网上留言等方式收集患者和家属的建议。
应建立满意度测评机制，实施内部服务质量监督与考核。
应根据评价结果持续优化服务流程，改进服务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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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资料性）
身体功能状态评估工具
身体功能状态评估工具见表A.1。
卡氏功能状态评分量表（KPS量表）
	序号
	体力状况
	评分值

	1
	正常，无症状和体征
	100

	2
	能进行正常活动，有轻微症状和体征
	90

	3
	勉强可进行正常活动，有一些症状和体征
	80

	4
	生活可自理，但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和工作
	70

	5
	生活能大部分自理，但偶尔需要别人帮助
	60

	6
	常需要人照料和经常的医疗护理
	50

	7
	生活不能自理，需要特别照顾和帮助
	40

	8
	生活严重不能自理
	30

	9
	病重，需要住院和积极的支持治疗
	20

	10
	重危，临近死亡
	10

	11
	死亡
	0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资料性）
姑息功能评估量表
姑息功能评估量表应符合表B.1所示。
姑息功能评估量表（PPS）
	PPS
	移动
	活动能力和疾病情况
	自理能力
	进食情况
	意识水平

	100%
	正常
	正常活动，无疾病症状
	完全自理
	正常
	清醒

	90%
	正常
	正常活动，有一些疾病
	完成自理
	正常
	清醒

	80%
	正常
	勉强进行正常活动，有一些疾病
	完成自理
	正常或减少
	清醒

	70%
	减低
	不能维持正常工作，有一些疾病
	完成自理
	正常或减少
	清醒

	60%
	减低
	不能维持日常生活活动，有明确的疾病
	大部分自理，但偶尔需要别人帮助
	正常或减少
	清醒或意识模糊

	50%
	大部分时间呈坐位或卧位
	不能从事任何工作，有多种疾病
	需要相当的帮助，常需要人照料
	正常或减少
	清醒或意识模糊

	40%
	大部分时间卧床
	不能从事任何工作，有多种疾病
	需要特别照顾和帮助
	正常或减少
	清醒或嗜睡或意识模糊

	30%
	完全卧床
	不能从事任何工作，有多种疾病
	需要完全照料
	正常或减少
	清醒或嗜睡或意识模糊

	20%
	完全卧床
	不能从事任何工作，有多种疾病
	需要完全照料
	少量啜饮
	清醒或嗜睡或意识模糊

	10%
	完全卧床
	不能从事任何工作，有多种疾病
	需要完全照料
	不能进食
	嗜睡或昏迷

	0%
	死亡
	-
	-
	-
	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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